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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规范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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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用声表面波滤波器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航天用声表面波滤波器（以下简称滤波器）的通用要求、质量保证规定和交货准备等。 

本标准适用于航天星载、弹载、舰载、地面等设备使用的声表面波滤波器的研制、生产、检验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191  包装储运图标志 

GB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JB 179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及表 

GJB 360A—1996  电子及电气元件试验方法 

GJB 548A—1996  微电子器件试验方法和程序 

GJB 597  半导体集成电路总规范 
GJB 1649  电子产品防静电放电控制大纲 

GJB 2600—1996  声表面波器件总规范 

GJB 4027A—2006  军用电子元器件破坏性物理分析方法 

QJ 1714.6  航天产品设计文件管理制度  设计文件的完整性 

SJ 20526  微电路包装规范 

3  要求 

3.1  总则 

滤波器应符合本规范和相应详细规范的所有要求，本规范与详细规范不一致时，应以详细规范为准。 
3.2  材料 

滤波器使用的材料应为不滋生霉菌的材料，其外部零件或打印有标志的涂层应是防霉的，并应不起

泡、不开裂、不放气、不软化、不流动或不出现影响滤波器贮存、工作和环境适应能力的缺陷。 

滤波器金属外壳的外表面应通过电镀或其它方法处理，使其耐腐蚀，滤波器的外引线应具有良好的

可焊性。 

材料检验应有材料检验的合格证明书，并应有可追溯性，如材料生产日期、检验批号和有效期等。

所使用的任何材料的验收或批准，均不应视为对成品的保证接收。 

3.3  加工质量控制 

滤波器加工制造时应对芯片表面铝膜的附着力、键合强度、粘接强度、静电防护和水汽含量等加强

工艺控制。滤波器表面的质量应平整、光滑、均匀一致，无划痕、凹凸、裂纹和影响寿命及外观质量的

其它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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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规范供货的滤波器的返工均应按有关程序和质量保证文件的要求进行，并应将返工情况提交订

购方审查。 

3.4  标志 

标志应符合 GJB 2600—1996中 3.17的规定，并应按 GJB 597规定打上静电放电敏感度识别标志。 
3.5  设计与结构 

3.5.1  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应完整齐套，并符合QJ 1714.6的规定。 

3.5.2  金属膜的附着 

沉积在晶体基片上的金属膜（如铝、铝铜、金或铬等）应与晶体基片保持完好接触，无剥落、隆起

及砂眼。 

3.5.3  封装外壳 

按本规范供货的滤波器应密封在金属或陶瓷（或二者组合的）外壳内，S级滤波器的外壳应为硬玻

璃密封的金属体或陶瓷体。封帽工艺应采用熔焊、钎焊、低温焊或玻璃烧结密封，采用玻璃烧结密封的

外壳只能在啮合面上有玻璃，在腔体的内表面不应涂有玻璃。 

3.5.4  引出端或插脚 

外部引出端或插脚排列和识别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要求。 
3.6  外观质量 

外形尺寸、重量、引出端或插脚排列识别、产品标志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要求。玻璃绝缘子应无裂纹，

绝缘子上应无金属涂层；陶瓷外壳应无裂纹；密封处应无裂缝、毛刺或飞边。表面涂层应无剥落。 

3.7  内部质量 

滤波器芯片图形应和设计版图一致，换能器应无异性连指，断指条数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要求。滤波

器在未封帽前检查焊线应无断开、芯片表面应无异物、应无擦伤及其他电路缺陷。 

3.8  内引线键合 

内引线的键合应采用金属键合技术。引线键合应无松动和断开现象。 

3.9  外引线牢固性 

按4.8.3规定进行试验，引线与滤波器本体之间应无断线或松动现象。 

3.10  电性能 

除另有规定外，滤波器的电性能应包含下列参数（具体要求应符合详细规范规定）： 
a） 中心频率或标称频率； 

b） 3dB带宽； 

c） 40dB带宽； 

d） 通带波动； 

e） 插入损耗； 

f） 低端带外抑制； 

g） 高端带外抑制； 

h） 矩形系数。 

3.11  密封 

3.11.1  细检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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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4.8.4.1规定进行试验，滤波器的漏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滤波器漏率规定 

内腔体积 V 

cm3 

最大漏率 

Pa•m3/s 

≥0.4 5×10－8 

＜0.4 1×10－8 

 

3.11.2  粗检漏 

按4.8.4.2规定进行试验，应无连续气泡逸出。 

3.12  温度循环 

按4.8.5规定进行试验，外观应符合3.6的要求。 

3.13  高温贮存 

按4.8.6规定进行试验，外观应符合3.6的要求。 

3.14  冲击（规定脉冲） 
按4.8.7规定进行试验，外观应符合3.6的要求。 

3.15  粒子碰撞噪声检测（PIND） 

按4.8.8规定进行试验，应不出现粒子噪声脉冲信号。 

3.16  老炼 

按4.8.9规定进行试验，外观应符合3.6的要求，电性能应符合3.10的要求。 

3.17  随机振动 

按4.8.10规定进行试验，外观应符合3.6的要求。 

3.18  稳态湿热 

按4.8.11规定进行试验，外观应符合3.6的要求，电性能应符合3.10的要求。 

3.19  高温寿命 

按4.8.12规定进行试验，外观应符合3.6的要求，电性能应符合3.10的要求。 

3.20  耐溶剂性 
按4.8.13规定进行试验，外观应符合3.6的要求。 

3.21  可焊性 

按4.8.14规定进行试验，引出端浸渍部分表面至少95%的面积应覆盖有连续的新的焊料层，其余5%

可有少量分散的缺陷（如针孔、空穴和不润湿等），但这些缺陷不应集中在一起。 

3.22  静电放电（ESD） 

按4.8.15规定进行试验，电性能应符合3.10的要求。 

3.23  内部水汽含量 

按4.8.16规定进行试验，内部水汽含量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要求。 

3.24  粘接强度 

按4.8.17规定进行试验，滤波器芯片粘接强度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要求。 

3.25  抗辐照 

按4.8.18规定进行试验，电性能应符合3.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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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量保证规定 

4.1 检验职责 
4.1.1  概述 

除合同或订单另有规定外，承制方应负责完成本规范规定的所有检验。承制方可使用自己的设备，

或使用任何能完成本规范规定的检验要求的其它设备，但有关主管部门不批准的设备除外。当有关主管

部门认为这些检验对保证供货和使用满足规定的要求有必要时，对本规范规定的任何检验项目保留进行

检查的权利。 

4.1.2  合格责任 

产品应符合第3章和第5章的要求。若合同中包括本规范未规定的检验要求，承制方还应保证所提交

验收的产品符合合同的要求。 

4.1.3  试验设备和检验设施 

承制方应建立和维持符合检验要求的试验和测试设备及检验设施，并应定期对测量仪器和试验设备

进行校准和检定。 

4.2  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的检验分类为： 

a） 筛选； 

b） 鉴定检验；  

c） 质量一致性检验； 

d） 包装检验。 

4.3  检验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筛选、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的检验条件均应符合GJB 548A—1996中4.5.7和

4.5.8的要求。 

4.4  筛选 

所有进行鉴定检验、质量一致性检验和要交付的滤波器，均应经受并通过表2中规定的全部筛选试验。

B1级或B级批接收的允许不合格品率（PDA）应不大于10% ，S级批接收的允许不合格品率（PDA）应

不大于2% 。筛选检验项目、要求和方法见表2。 
表 2  筛选（100%）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S级 B级 B1级 要求章条号 检验方法章条号 

1 内引线键合（非破坏性） ● — — 3.8 4.8.2.2 

2 内部质量 ● ● ● 3.7 4.8.1.2 

3 温度循环 ● ● ● 3.12 4.8.5 

4 冲击 ● ● ● 3.14 4.8.7 

5 粒子碰撞噪声检测（PIND） ● ● ○ 3.15 4.8.8 

6 电性能 ● — — 3.10 4.8.19 

7 老炼 ● ● ○ 3.16 4.8.9 

8 密封 ● ● ● 3.11 4.8.4 

9 电性能（最终） ● ● ● 3.10 4.8.19 

10 外观质量 ● ● ● 3.6 4.8.1.1 

注：●必检项目；○订购方和承制方协商检验项目；—不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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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鉴定检验 

4.5.1  概述 

鉴定检验的样品应是用正常生产使用的设备和加工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并应在有关主管部门认可

的试验室进行。对影响产品性能、质量、可靠性或互换性的重大更改，应重新进行鉴定检验。 
4.5.2  检验要求 

从筛选合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样品进行鉴定检验。B1级或B级抽取22只，S级抽取32只（均未包含第

7、8、9组检验项目的样品数）。鉴定检验的检验项目、顺序、要求、方法、样品数和可接收不合格品数

见表3。其中静电放电（ESD）和抗辐照试验仅在首次鉴定时做。 

表 3  鉴定检验项目表 

B1级或 B级 S级 

分组 检验项目 要求章条号 
检验方法 

章条号 
被  试 

样品数 

可接收不

合格品数 

被  试 

样品数 

可接收不

合格品数 

外观质量 3.6 4.8.1.1 
分组前 

电性能 3.10 4.8.19 

抽取的 

全部样品 
全部样品 

外引线牢固性 3.9 4.8.3 

内部质量 3.7 4.8.1.2 1 

内引线键合 3.8 4.8.2 

2 2 

耐溶剂性（适用时） 3.20 4.8.13 
2 
可焊性（适用时） 3.21 4.8.14 

4 6 

高温贮存 3.13 4.8.6 
3 
电性能 3.10 4.8.19 

4 6 

高温寿命 3.19 4.8.12 
4 
电性能（最终） 3.10 4.8.19 

4 6 

5 密封 3.11 4.8.4 4 6 

随机振动 3.17 4.8.10 

冲击 3.14 4.8.7 

粒子碰撞噪声检测（PIND）

（订购方和承制方协商） 
3.15 4.8.8 

温度循环 3.12 4.8.5 

稳态湿热 3.18 4.8.11 

6 

电性能（最终） 3.10 4.8.19 

4 

1a 

6 

静电放电（有要求时） 3.22 4.8.15 
7 
粘接强度（有要求时） 3.24 4.8.17 

3 3 

8 抗辐照（有要求时） 3.25 4.8.18 3 

1b 

3 

分 

 

组 

 

后 

9 内部水汽含量（有要求时） 3.23 4.8.16 3 0 3 

0 

：     注 1：第 1组项目的检查和内部水汽含量的检验可从筛选后电性能不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样品进行。 

    注 2：一只滤波器在一项或多项试验中失效应算作“一个不合格品”。 

      a分组前和 1～6组的 22只样品，试验中只能有一个不合格品。 
b 7～8组 6只样品试验中只能有一个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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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失效 

不合格品超过表3相应等级规定的可接收不合格品数时，则相应等级的鉴定检验失效，不能给予鉴定

批准。 

4.6  质量一致性检验 
4.6.1  检验分组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 A组检验和 C组检验。 

4.6.2  检验批 

检验批应按 GJB 179规定，并由基本相同条件下生产和在同一时间提交检验的同一型号规格的滤波

器组成。 

4.6.3  A组检验 

4.6.3.1  检验要求 

B1级或 B级、S级滤波器 A组检验应 100%进行。A组检验的检验项目、要求、方法和可接收不合

格品数见表 4。 

表 4  A组检验（100%）项目表 

检   验   项   目 要求章条号 检验方法章条号 可接收不合格品数 

电 

性 

能 

 

中心频率或标称频率 

3dB带宽 

40dB带宽 

通带波动 

插入损耗 

低端带外抑制 

高端带外抑制 

矩形系数 

3.10 4.8.19 

外 观 质 量 3.6 4.8.1.1 

5‰ 

 

4.6.3.2  拒收批 

B1 级或 B 级：如果某一检验批被拒收，剔除有缺陷的产品后再重新检验一次。这种批应与新的批
区分开来，并清楚的标明为“复验批”。若再不合格，则判为拒收批。 

S级：如果某检验批经 A组检验失效，则该检验批不得按合同或订单交货。承制方应按确认的材料

或工艺，或对其两者采取纠正措施后进行复验。 

4.6.4  C组检验 

4.6.4.1  检验要求 

B1级或 B级、S级滤波器 C组检验的检验项目、顺序、要求、方法、样品数和可接收不合格品数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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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C组检验项目表 
B1级或 B级 S级 

组别 检验项目 要求章条号 检验方法章条号 被试样品数 可接收不 

合格品数 

可接收不 

合格品数 

高温贮存 3.13 4.8.6 
C1分组 

密封 3.11 4.8.4 
5 

高温寿命 3.19 4.8.12 
C2分组 

电性能（最终） 3.10 4.8.19 
5 

随机振动 3.17 4.8.10 

冲击 3.14 4.8.7 

温度循环 3.12 4.8.5 

稳态湿热 3.18 4.8.11 

C3分组 

电性能（最终） 3.10 4.8.19 

5 

耐溶剂性（适用时） 3.20 4.8.13 

可焊性（适用时） 3.21 4.8.14 C4分组 

外引线牢固性 3.9 4.8.3 

5 

内部质量 3.7 4.8.1.2 
C5分组 

内引线键合 3.8 4.8.2 
2 

1a 

静电放电（有要求时） 3.22 4.8.15 
C6分组 

粘接强度（有要求时） 3.24 4.8.17 
2 

C7分组 内部水汽含量（有要求时） 3.23 4.8.16 2 

1b 

0 

注：C4分组、C5分组和 C7分组可从电性能不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样品进行。 
a C1～C5分组 22只样品试验中只能有一个不合格品。 
b C6～C7分组 4只样品试验中只能有一个不合格品。 

 

4.6.4.2  抽样方案 

C组检验，应从相同批次的产品中抽取 26只样品，将样品按照表 5中的规定分成 7个分组。样品
应经受表 5规定的 C1分组至 C7分组试验。 

4.6.4.3  样品的处理 

经过 C组检验的样品原则上不能交货。当订购方有要求时，经受过 C1分组至 C4分组检验的滤波

器可按合同或订单交货。但经受过可焊性试验的样品不能用于交货。 

4.6.4.4  不合格 

如果样品 C组检验失效，应暂停产品的验收和发货，查明失效原因（原因包括由材料引起的失效、

由工艺引起的失效或由材料和工艺两方面因素引起的失效等）并采取纠正措施。重作 A组检验后，再作

C组检验（经协商，可只做原来失效的检验项目）。如再失效，则判为拒收。 

4.7  包装检验 

滤波器的包装应按 SJ 20526的规定进行检验。不采用其中辐射防护的要求。 

4.8  检验方法 

4.8.1  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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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1  外部目检 

按GJB 4027A—2006工作项目1301中2.1规定进行检查。 

4.8.1.2  内部目检 

按GJB 4027A—2006工作项目1301中2.7规定进行检查。 
4.8.2  内引线键合 

4.8.2.1  B1级或 B级滤波器 

B1级或B级滤波器内引线键合按GJB 548A—1996方法2011A规定进行试验。 

4.8.2.2  S级滤波器 

S级滤波器内引线键合按 GJB 548A—1996方法 2023A规定进行试验。 

4.8.3  外引线牢固性 

按GJB 548A—1996方法2004A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A。 

4.8.4  密封 

4.8.4.1  细检漏 

按GJB 548A—1996方法1014A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A1。 

4.8.4.2  粗检漏 

按 GJB 548A—1996方法 1014A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C1。 
4.8.5  温度循环 

按GJB 548A—1996方法1010A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B（循环10次）。 

4.8.6  高温贮存 

按GJB 548A—1996方法1008A的规定进行试验，并采用下列细则： 

a） 试验条件：B（125℃，持续时间：72h）； 

b） 试验结束后，滤波器在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至少恢复2h，再进行电性能测试。 

4.8.7  冲击（规定脉冲） 

4.8.7.1  筛选冲击试验方法及条件 

4.8.7.1.1  B1级或 B级滤波器 

按 GJB 548A—1996方法 2002A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为： 

a） 冲击次数：3次； 

b） 固定方式：刚性固定； 
c） 按内腔密封周长 P的不同分为： 

——P＜10cm时为 1500g，Y1方向； 

——P=10cm～20cm时为 1000g，Y1方向； 

——P＞20cm时为 500g，Y1方向。 

4.8.7.1.2  S级滤波器 

按GJB 548A—1996方法2002A规定进行试验，并采用下列细则： 

a） 试验条件：B，Y1方向； 

b） 冲击次数：3次； 

c） 固定方式：刚性固定。 

4.8.7.2  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的冲击试验方法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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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JB 548A—1996方法 2002A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为： 

a） 冲击次数：3次； 

b） 固定方式：刚性固定； 

c） 按内腔密封周长 P的不同分为： 
——P＜10cm时为 1500g，Y1方向； 

——P=10cm～20cm时为 1000g，Y1方向； 

——P＞20cm时为 500g，Y1方向。 

4.8.8  粒子碰撞噪声检测（PIND） 

按 GJB 548A—1996中方法 2020A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 A。 

4.8.9  老炼 

按 GJB 548A—1996 方法 1015A规定进行试验，并采用下列细则： 

a） 试验温度：125℃±3℃； 

b） 试验时间：24h； 

c） 输入信号频率：滤波器中心频率，输入功率：10dBmW，负载：50Ω； 

d） 老炼试验电路见图1。 

 
              信号源            功率分配器              被测滤波器 

 

                                 

                                                             负载 

 

 

                                                                   

                        图1  老炼试验电路 

 

4.8.10  随机振动 

按 GJB 360A—1996方法 214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试验条件 I中的条件 A。 

4.8.11  稳态湿热 
按GJB 360A—1996方法103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条件：B。 

4.8.12  高温寿命 

按GJB 360A—1996方法108规定进行试验，并采用下列细则： 

a） 试验温度：100℃±3℃； 

b） 试验时间：1000h； 

c） 电负载：按详细规范的规定； 

d） 最后测量：所有样品应从试验箱中取出恢复至室温，并进行电性能测量。 

4.8.13  耐溶剂性 

按GJB 360A—1996方法215规定进行试验。但不适用于激光或蚀刻标志的产品。 

4.8.14  可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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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JB 548A—1996方法2003A规定进行试验。 

4.8.15  静电放电（ESD） 

按GJB 1649规定进行试验。测试电压按详细规范规定。 

4.8.16  内部水汽含量 
按GJB 548A—1996方法1018规定进行试验。 

4.8.17  粘接强度 

按GJB 4027A—2006工作项目1301中2.10规定进行试验。 

4.8.18  抗辐照 

按GJB 548A—1996中方法1019A规定进行试验。 

4.8.19  电性能 

按附录A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试验。 

5  交货准备 

5.1  包装 

5.1.1  总则 

滤波器应按SJ 20526中相关要求进行包装。 

5.1.2  静电防护包装 

需要静电防护的滤波器应采用导电材料，或有外部电场屏蔽层的抗静电材料进行包装。 

5.1.3  单元包装 

滤波器应装在包装盒内。每盒只能装同一型号、同一规格的产品并附有合格证。包装盒应贴上盖有

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印章的封条或标签，其上应按GB 191和GB 6388中的有关规定和下列规定标明： 

a）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滤波器数量； 

d） 包装日期； 
e） 包装人姓名或代号。 

5.2  装箱 

装有滤波器的包装盒应装入干燥包装箱内。箱内壁应衬有防潮层，箱内空隙处用包装材料填塞，箱

盖下应有装箱单，其上应标明： 

a）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滤波器数量； 

d） 装箱日期； 

e） 装箱人姓名或代号； 

f） 质量检验部门印章。 

装有滤波器的包装箱重量应不超过20kg，每个包装箱表面应按GB 191的规定标明“防潮”、“轻放”

等字样或图形。 
5.3  运输 

装有滤波器的包装箱可用任何运输工具运输。运输中应避免雨雪的直接淋袭和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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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贮存 

滤波器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80%、周围环境无酸性、碱性及其它有

害气体的库房中。贮存期应符合详细规范规定。 

6  说明事项 

6.1  型号规格分类 

型号规格分类应符合GJB 2600—1996中1.3的规定。 

6.2  订购文件的内容 

订购文件的内容为： 

a） 本规范的名称、编号和发布日期； 

b） 适用的详细规范名称、编号和发布日期及型号规格； 

c） 防护、包装和装箱的要求； 

d） 特殊标志； 
e） C组检验样品是否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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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分析仪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声表面波滤波器电性能测试方法 

 

A.1  测试仪器 

用网络分析仪测试滤波器的电性能。网络分析仪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量程应满足被测滤波器电性能测试要求； 

b） 稳定度、准确度、灵敏度、分辨率等应优于被测量值一个或半个数量级。 

A.2  电性能的测试 

A.2.1  中心频率 

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通常采用频域测试。按传输方式（如图A.1）用1dB每格的幅值灵敏度，在

MdB处（M通常为－1或－3）测试通带的高端（FH）和低端（FL）频率，按公式（A.1）计算中心频率： 

F0 =（FH＋FL）/2………………………………………………（A.1） 

式中： 

F0——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的数值，单位为兆赫兹（MHz）； 

FH——带通滤波器的通带高端频率的数值，单位为兆赫兹（MHz）； 

FL——带通滤波器的通带低端频率的数值，单位为兆赫兹（MHz）。 

 
图 A.1  频域测试框图 

 

A.2.2  带宽 

在测量中心频率同时可以得出滤波器的MdB带宽，计算公式见公式（A.2）： 

ΔfMdB= FH－FL   ………………………………………………（A.2） 
式中： 

ΔfMdB——带通滤波器的MdB带宽的数值，单位为兆赫兹（MHz）。 

A.2.3  通带波动 

 
J1  被测滤波器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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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设置中心频率、步进和抽样点，纵向刻度取1dB/div，用直通连接器连接仪器的两个测量端口，

进行响应校准。校准完毕后，接入被测滤波器，在带宽范围内测出最大相邻波动的最高电平Au和最低电
平Ad，∣Au－Ad∣即为通带波动值。 

A.2.4  插入损耗 
首先设置中心频率、步进和抽样点，纵向刻度取10dB/div，用直通连接器连接仪器的两个测量端口，

进行响应校准。校准完毕后，接入被测滤波器，直接读出滤波器通带响应的最高电平值，即为最小插入

损耗。通称插入损耗。 

A.2.5 带外抑制 

首先设置中心频率、步进和抽样点，纵向刻度取10dB/div，用直通连接器连接仪器的两个测量端口，

进行响应校准。校准完毕后，接入被测滤波器，选定通带内幅度损耗最小点，测出该点的电平为Ap，定
为MKR1。再利用标志MKR2，在滤波器相应给定的低端频率范围测出最高点的幅度电平A2L，在滤波器

相应给定的高端频率范围测出最高点的幅度电平A2H。∣Ap－A2L∣为低端带外抑制，∣Ap－A2H∣为高

端带外抑制。 

A.2.6 矩形系数 

首先设置中心频率、步进和抽样点，纵向刻度取10dB/div，用直通连接器连接仪器的两个测量端口，

进行响应校准。校准完毕后，接入被测滤波器，除另有规定外，测出3dB和40dB带宽值，计算出40dB带
宽值和3dB带宽值的比，即为矩形系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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